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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系根据大会第 71/143 号决议编写，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提交一

份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国际法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

致跨界损害的条款(第 62/68 号决议附件)和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

配原则(第 61/36 号决议附件)的裁判汇编。 

2. 2001 年，委员会在 1978 年首次列入其工作方案的“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

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题为“预防危险活动造成的跨界损害”

的副题下，完成并通过了一套共 19 条关于预防的条款草案，并建议大会在这些

条款草案的基础上起草一项公约。大会在第 56/82 号决议中对委员会在预防问题

上所做的宝贵工作表示赞赏。按照同一决议所载的一项要求，委员会于 2002 年

在副题“危险活动跨界损害所造成损失的国际责任”之下恢复了关于责任方面的

工作。2006 年，委员会完成并通过了一套关于损失分配的八项原则草案，建议大

会以决议形式认可原则草案并敦促各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行动予以实施。 

3. 大会在第 61/36 号决议中表示注意到这些原则，并请各国政府予以注意。大

会在第 62/68 号决议中按照委员会的建议，荐请各国政府注意有关条款，但不妨

碍日后任何行动；并再次荐请各国政府注意有关原则。此外，大会还请各国政府

考虑到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建议，包括关于在条款草案和适用这些条款和原则的实

践的基础上拟订一项公约的建议，就日后任何行动，特别是各条款和原则的形式，

发表评论；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审议各国政府的评论意见后，1 在第 65/28 号决

议中请各国政府提出进一步的评论意见。在同一决议中，大会还请秘书长提交各

国际性法院、法庭和其他机构提及这些条款和原则的裁判汇编。大会第六十八届

会议审议了各国政府提出的评论意见和秘书处提交的汇编，2  并在第 68/114 和

71/143 号决议中再次征求意见并要求提交汇编。3 

4. 秘书长在 2017 年 1 月 13 日和 2019 年 1 月 25 日的普通照会中提请各国政府

注意第 71/143 号决议，并请各国政府至迟于 2019 年 5 月 31 日提交关于在国际

性法院、法庭或其他机构申辩或依据这些条款或原则的情况的任何资料(包括裁

判文书副本)。所收到的材料中没有一份载有关于在国际性法院、法庭或其他机构

援引这些条款或原则的信息。不过，黎巴嫩和荷兰提交的两份材料中提到了在国

内法院运用这些条款或原则的例子。4 

5. 本汇编涵盖期间为 2016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阅读时应考虑到委员会的

建议，即大会应在各条款基础上拟订一项公约。5 与此相反，委员会认为各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 

 1 A/65/184 和 A/65/184/Add.1。 

 2 分别为 A/68/170 和 A/68/94。 

 3 A/71/98、A/71/136 和 A/71/136/Add.1。 

 4 见 A/74/131。 

 5 《2001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45 页，第 9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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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般性，属于沉积余留，因而将其视为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声明，因为委员会

认为，如果最后结果是这种形式，那么普遍接受其实质性规定这一目标便更有可

能实现。委员会的重点是拟定原则草案的实质内容，以此作为一套连贯的行为和

实践标准。与其对条款的做法不同，委员会并未试图确定原则的各个方面在习惯

国际法中的现状。拟订原则草案的方式无意对该问题产生影响。6 

6. 秘书处在指定时间内发现了一例有关机构或其个别成员处理了与条款和原

则有关问题的案例：美洲人权法院关于环境与人权的咨询意见。7 在该咨询意见

中，该法院直接提及条款草案和原则草案，并引述其内容以支持自己的结论，从

而展现了这些条款和原则是如何与美洲人权体系的区域人权文书一道被解释和

运用的。第二节概述了该咨询意见中与条款和原则所涉问题有关的内容。 

 二. 各次提及关于预防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条款(第 62/68 号

决议附件)和关于危险活动所致跨界损害的损失分配原则(第

61/36 号决议附件)的裁判 

7. 哥伦比亚 2016 年 3 月 14 日向美洲人权法院提出请求，请法院根据各项条约

所载环境准则和适用于有关国家的习惯国际法，确定当建造和使用新的大型基础

设施有可能严重影响大加勒比区域海洋环境，从而严重影响对该公约缔约国沿海

地区和岛屿居民充分享有和行使其权利至关重要的人类生境时，应如何解释《圣

何塞公约》等问题。咨询意见就是应这一请求作出的。8 

8. 为了对征求咨询意见的请求作出答复，法院认为，有必要首先确定，为《美

洲人权公约》第 1 条第 1 款的适用起见，9 一个人虽然不在缔约国境内，但在遵

守环境义务方面是否可被视为受该国管辖。10 法院指出，为《公约》适用起见，

一国的管辖权并不限于其领土区域，11 而是包括一国对其境内或境外的一个或多

个人有管辖权或行使有效控制的任何情况。12 法院强调，根据《公约》第 1 条第

__________________ 

 6 见《2006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59-61 页。 

 7 美洲人权法院，2017 年 11 月 15 日第 OC-23/17 号咨询意见，A 辑，第 23 号，环境与人权(国

家在保护和保障生命权和人身完整方面的环境义务——《美洲人权公约》第 4.1 和 5.1 条相对

于第 1.1 和第 2 条的解释和范围)。 

 8 同上，第 1 段。 

 9 美洲人权法院，环境与人权，第 82 段。 

 10 “本公约缔约国承诺尊重本公约所确认的权利和自由，并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人自由和充分

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而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

出身、经济状况、出生或任何其他社会状况而受到任何歧视。”《美洲人权公约：哥斯达黎加圣

何塞公约》(1969 年 11 月 22 日，圣何塞)，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44 卷，第 17955 号，

第 144 页。 

 11 同上，第 104(c)段。 

 12 同上，第 104(e)段。 

https://undocs.org/ch/A/RES/62/68
https://undocs.org/ch/A/RES/62/68
https://undocs.org/ch/A/RES/61/36
https://undocs.org/ch/A/RES/61/36


A/74/132  

 

19-11212 4/5 

 

1款而在一国领土以外行使管辖权是一种例外情况，必须逐案仔细审查。13 然而，

法院还认定，防止对环境造成跨界损害是国际环境法规定的义务，因此，国家可

能要对源自其境内或在其管辖或有效控制下发生的活动对境外人员造成的重大

损害承担责任。14 法院提及这些条款并裁定，无论造成损害的行为性质合法不合

法，均有此义务。15 

9. 哥伦比亚还请法院确定各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因尊重和保障生命权和人身

完整的义务而须承担的具体义务。16 法院认定，各国必须遵守：(a) 预防义务；
17 (b) 预防原则；18 (c) 合作义务；19 (d) 程序义务，特别是在以下方面：㈠ 获

取信息；㈡ 公众参与；㈢ 诉诸司法，所有这些均涉及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20 

10. 为了明确说明预防义务，法院明确提到了确定必须预防的损害类型的条款，

指出这些只涵盖可能造成重大损害的活动。21 法院还指出，根据委员会对条款草

案的评注，来源国并无预防不可预见的风险的责任。22 

11. 关于预防义务，法院也提到了各条款，认为来源国应制定应对环境突发事件

或灾害的应急计划，并应与其他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和主管国际组织合作制定此类

计划。23 法院还提到各条款和原则以及委员会的相关评注，以界定环境遭受重大

损害时减轻损害的义务，具体如下： 

  国家必须减轻对环境的重大损害。即使在已采取所有必要的预防措施的

情况下仍发生了事故，来源国也应确保采取适当行动减轻损害，并为此运用

最佳可用技术和科学。这些措施必须立即做出，即使在污染源未知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各国应采取的措施包括：㈠ 来源国管辖范围内的清理和恢复工

作；㈡ 遏制损害在地理上的传播，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防止其影响其他国家；

㈢ 收集关于该事故和潜在危害的所有必要信息；㈣ 在一项活动可能对另一

国环境造成重大损害的紧急情况下，来源国必须毫不拖延地尽快通知可能受

到这种损害的国家[……]；㈤ 一旦收到通知，受到影响或可能受影响的国

__________________ 

 13 同上，第 104(d)段。 

 14 同上，第 103 段。 

 15 同上。 

 16 同上，第 105 段。 

 17 同上，第 127 至 129 段和第 174 段。 

 18 同上，第 175 至 180 段。 

 19 同上，第 181 至 186 段和第 210 段。 

 20 同上，第 211、212 和 241 段。 

 21 同上，第 136 段。 

 22 同上。 

 23 同上，第 17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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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减轻损害的影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消除其影响；

㈥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通知可能受影响的人。24 

12. 关于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进行协商和谈判的义务，法院指出，[条款]规定，

各国应相互协商，以期就为防止重大跨界损害或至少将其危害降至最低而应采取

的措施达成可接受的解决办法。25 

 

 

__________________ 

 24 同上，第 172 段。 

 25 同上，第 200 段。 


